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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與會者出席/列席本委員會二零零零年第三次會議，特別是下列人士:


沙田區議會主席韋國洪先生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海韻女士

2.
主席表示，程張迎先生已通知秘書處退出本委員會。現時委員會有委員29人，增選委員8人。

3.
主席表示，鄭則文先生因病向委員會請假。委員會通過他的請假。
I.
通過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三日的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FGA 2/2000)


4.
會議紀錄無需修訂，獲委員會通過。
II.
資料文書：

(一)
沙田區議會一九九九/二零零零年度結算報告


(文書FGA 17/2000)


5.
委員知悉沙田區議會一九九九/二零零零年度結算報告。


(楊倩紅女士於此時到達)


(二)
沙田區議會財政狀況報告


(截至二零零零年四月三十日)


(文書FGA 18/2000)


6.
委員知悉沙田區議會截至二零零零年四月三十日的財政狀況。


(黃戊娣女士於此時到達)


(三)
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度委員會轄下


開支科的批准預算








(文書FGA 19/2000)


7.
委員知悉委員會轄下開支科的批准預算。


(梁志堅先生於此時到達)

III.
沙田區防火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20/2000)


8.
梁志堅先生回應王津太平紳士的詢間時表示，「火警演習」活動的19,200元(參加者紀念品)將用於購買一些印上防火宣傳信息的實用紀念品，分派給十二次火警演習的2,400名參加者，平均每份紀念品約為八元。演習的次數由去年的四次增至十二次，使參加人數增加，因此每份紀念品的實際開支已較去年減少。

(廖韻兒女士、慮偉國博士、蔡亞仲先生及楊祥利先生於此時到達)


9.
梁志堅先生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去年的紀念品包括印上防火宣傳信息及緊急求助電話的手提電筒及迷你電風扇。

10.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沙田區防火委員會活動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


火警演習


42,000元


防火安全嘉年華
73,000元


(梁志偉先生於此時到達)


11.
黃國雄先生介紹沙田區防火委員會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時表示，該小組已詳細計算有關活動計劃的開支項目，委員如有問題，可提出討論。

12.
黃國雄先生回應主席的詢問時表示，去年的防火宣傳標貼深受區內團體歡迎，有團體希望獲得更多標貼，因此今年計劃增加標貼的數量。

13.
黃國雄先生回應張瑞鋒先生的詢問時表示，選擇馬鞍山運動場是因為該場地可容納較多人進行競技比賽。


(梁永雄先生於此時到達)


14.
楊倩紅女士認為「千禧防火競技同樂日」的制服價格較一般為高(每套146元)。

15.
黃國雄先生回應羅光強先生的詢問時表示，現時並未決定參加者紀念品的種類，歡迎委員提供意見。

16.
黃戊娣女士及廖韻兒女士均認為平均22元一份的紀念品比較昂貴。

17.
黃國雄先生表示，委員如認為制服及紀念品的申請款額偏高，可作出修訂。

18.
莫偉雄先生表示，紀念品的數量可因應實際需要增加，但每份紀念品的價值應該調低。整體而言，撥款申請應予通過。

19.
王津太平紳士提議採用較具實用性的紀念品，而其價值約為八元一份。

20.
主席建議活動工作小組及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協調「千禧防火競技同樂日」及「火警演習」紀念品的訂製及使用，其價值約為八元一份。


(陳國添先生及何厚祥先生於此時到達)


21.
梁志堅先生表示，主席的建議可改善「火警演習」紀念品不足的情況。

22.
黃戊娣女士建議維持「千禧防火競技同樂日」的紀念品及制服的撥款額，但有關數量必須增加，以達致最高的宣傳效果。其建議獲莫偉雄先生和議及委員會通過。

23.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沙田區防火委員會宣傳及教育工作小組提交的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


印製防火宣傳標貼

22,500元


千禧防火競技同樂日
73,000元
IV.
沙田區青少年暑期活動撥款申請

(文書FGA 21/2000)


24.
委員會通過下列由沙田區青少年暑期活動統籌委員會提交的撥款申請：


活動名稱



批准撥款


開幕禮暨綜合表演

110,700元


宣傳及設計比賽

31,620元


義工獎勵計劃


10,050元


閉幕禮




48,300元
V.
公共關係工作小組撥款申請

(文書FGA 22/2000)


25.
楊祥利先生回應王津太平紳士的詢問時表示，「沙田區議會工作報告」是現屆區議會的工作報告，供市民瞭解區議會的工作。「97-99沙田臨時區議會工作報告」則是上屆臨時區議會的工作總結，每屆區議會均會製作工作報告向市民交代其工作。在回應是否需要就幹事開支申報利益時，他表示「沙田區議會工作報告」的有關工作暫時由其助理負責，稍後會由另一名適合人選當幹事。

26.
楊祥利先生回應梁志偉先生的詢問時表示，沙田星報的發行量約為三萬份。工作小組討論時仍未有其他供應商如明報的報價。他指出沙田星報發行網覆蓋比明報更廣泛，同時沙田星報將每月提供約四分之一版予區議會作推廣會見市民計劃之用。至於製作費則是用作支付編輯報告所需的開支如專業攝影等。

27.
楊祥利先生回應莫偉雄先生的建議時表示，有區議會曾製作光碟與年報一起派發，委員可考慮是否有此需要。

28.
楊祥利先生回應主席及副主席有關「沙田區議會工作報告」幹事利益申報的詢問時表示，已有適合人選當幹事，其助理只是暫時幫忙，不會支取幹事費。

29.
黃戊娣女士認為每半年出版一次工作報告時間上比較緊絀，可能趕不及在會議上通過有關內容。

30.
莫偉雄先生表示同意黃戊娣女士的意見，他提議工作小組獲取其他報價，以作比較。他同時建議工作小組考慮製作光碟的可能性。

31.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根據會議常規，主席(委員會)需就楊祥利先生的利益申報進行議決。

32.
楊祥利先生重申其助理現時只是義務協助有關工作，並不會收取幹事費。有關幹事將由另一位人士擔任。

33.
盧偉國博士表示，由於有關幹事未有既定人選，只需提醒楊祥利先生日後應避免聘請其助理為有關活動的幹事。此外，區議會的各個工作小組及委員會均有議員助理作為成員，許多活動都需要這些人士參與工作，有必要澄清這些人士可否支取幹事費。

34.
王津太平紳士回應說，有關人士須根據會議常規申報利益，並由有關主席(委員會)裁決有關人士可否參與表決、發言、列席或需避席。此項程序目的是讓委員會在知道有關情況下作出決定，而不是表示有利益衝突的項目一定不能進行。

35.
主席總結說，楊祥利先生已澄清「沙田區議會工作報告」幹事費不會由其助理支取，因此無需進行利益申報的議決。

36.
何秀武先生表示，一年出版兩次工作報告的工作量會很大。他擔心沒有足夠內容供刊登，以致過分集中報道某些人或事。

37.
梁志偉先生表示同意一年出版兩次工作報告太多。他同時建議以同樣的條件向明報新界東專線索取報價，以作比較。

38.
楊祥利先生表示，工作報告的內容主要包括區議會及各委員會會議所討論的事項、參觀活動、區議會贊助/舉辦的大型活動等。他表示會向明報新界東專線索取報價，以作比較。他指出沙田星報的發行網集中於沙田區，而工作報告的對象亦是沙田居民。他歡迎委員加入編輯委員會。

39.
黃戊娣女士表示須要求明報新界東專線提供在沙田區的發行量及發行網，以便與沙田星報作比較。她指出區議會的任何報告均須由區議會通過，因此無須擔心內容會過分集中報道某些人或事。

40.
莫偉雄先生表示，如明報新界東專線能覆蓋沙田星報的發行網，而價格又較低，便應選擇該報。

41.
副主席表示，明報新界東專線的發行網覆蓋全港，未必完全適合與沙田星報比較，但他仍建議除了明報新界東專線外，也應盡可能與其他報張作出比較。

42.
黃國雄先生表示應盡量邀請適合的供應商提供報價，如有關供應商不提供報價，亦符合採購程序。他同時詢問工作報告的製作費是否應包括在工作報告的開支內而不是觸立項目。

43.
林康華先生表示，在委員會通過工作報告草稿需時，因此他支持一年出版一次工作報告。他同時指出使用光碟出版工作報告，未能顧及沒有電腦知識的人，亦不及報張方便閱讀。

44.
梁永雄先生表示，如一年出版一次工作報告，可考慮分別在沙田星報及明報新界東專線刊登，以增大覆蓋網。

45.
楊祥利先生表示，工作報告的製作費將用作支付編輯報告所需的開支如專業攝影等，並不是支付有關出版商的開支。沙田星報在沙田區的發行網覆蓋較明報新界東專線廣泛。至於是否一年出版一次工作報告可交由公共關係工作小組考慮。工作報告的內容主要是參考會議紀錄，因此不需太多的工作。

46.
周嘉強先生表示應由本委員會決定是否一年出版一次工作報告。

47.
梁志堅先生表示支持周嘉強先生的意見。他認為如工作報告只是會議紀錄的撮要，居民可從多種途徑知悉，無需出版工作報告。他亦擔心工作報告未能顧及所有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48.
盧偉國博士建議把出版工作報告的次數修訂為一年一次，並撥款32,500元，包括特刊25,000元、製作費5,000元及幹事費2,500元。建議獲黃戊娣和議及委員會以二十九票贊成一票反對通過。

49.
羅光強先生回應王津太平紳士的詢間時表示，「中龍混合邀請賽─無線盃」的撥款是支付區議會代表隊的開支。有關撥款申請(4,150元)獲委員會通過。

50.
莫偉雄先生建議「沙田區議會簡介」以光碟發行。

51.
鄭楚光先生認為印刷品比較大眾化。

52.
曹宏威博士表示，現時的媒體仍是以可即時看得見的為主，日後可考慮採用光碟。

53.
黃戊娣女士表示，「沙田區議會簡介」的對象是區內人士及團體，印刷品會較方便閱讀。

54.
周嘉強先生表示，讀取光碟上的資料需要使用電腦，不及印刷品方便。

55.
楊祥利先生表示，「沙田區議會簡介」計劃以小冊子形式印製，簡介區議會的職能、架構、議員的通訊資料及會見市民計劃。

56.
楊祥利先生回應陳光明先生的詢問時表示已獲得報價，申請的款額足夠印製二萬本。他同時向委員展示小冊子的樣本。

57.
委員會通過「沙田區議會簡介」的撥款，款額40,000元。委員會同時通過其餘兩項撥款申請，包括52,000元予「沙田區議會紀念品」及50,000元予「97-99沙田臨時區議會工作報告」。
VI.
協助地區團體申請地區節資助計劃的機制

(文書FGA 23/2000)


58.
王津太平紳士表示，撥款申請應考慮由有關委員會在會議上通過。

59.
莫偉雄先生表示支持王津太平紳士的意見，他建議把建議機制第(2)項的「最少一個月」修訂為「最少兩個月」及把第(3)項的「以傳閱方式通過」修訂為「於會議上通過」。

60.
沙田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海韻女士表示，建議以傳閱方式通過有關撥款申請的原因是「地區節資助計劃」對不同的節日活動有不同的截止日期，而委員會的會議則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時間上未必能夠互相配合。如地區團體錯過委員會的會期便會失去申請「地區節資助計劃」的機會。傳閱方式較具彈性，容許地區團體在較短的時間內提出有關申請。

61.
黃海韻女士回應羅光強先生的詢問時表示，建議撥款額為一千元及須作宣傳開支，是由於有關活動的主要資源應來自「地區節資助計劃」，而有關計劃是要求有關活動需獲得區議會的資助。

62.
黃國雄先生表示，每個活動的撥款最高只有一千元及須用作宣傳開支，他認為無需於會議上通過，傳閱通過便可。

63.
秘書表示，有關申請如能配合委員會的會議，也可於會議上通過，不一定要以傳閱方式通過。而建議最高撥款額為一千元，是由於有關活動並不包括在區議會的預算內，需以增補撥款支付，如撥款額過高會對區議會的財政構成壓力。

64.
黃戊娣女士表示，以往臨時區域市政局亦要求主辦團體以其他方式支付部分開支，因此一千元的資助應可接受。同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亦會審批有關申請，因此以傳閱方式通過有關申請是可以接受的。

65.
副主席建議把建議機制第(3)項的「將由有關委員會以傳閱方式通過」修訂為「可由有關委員會以傳閱方式通過」。

66.
盧偉國博士表示，建議機制是方便一些未獲區議會資助的較小規模的活動申請「地區節資助計劃」，因此建議撥款的金額亦較小。他認為建議機制具靈活性。如有大型活動需要申請區議會撥款及「地區節資助計劃」，區議會可作特別考慮。他認為建議撥款的金額小，無需規定只作宣傳開支。

67.
秘書表示，建議規定撥款只作宣傳開支是希望撥款申請可以傳閱方式盡快通過，方便團體申請「地區節資助計劃」。如不規定申請項目，便可能需要把申請提交委員會會議討論。

68.
主席表示，規定撥款用途可減少濫用有關機制。

69.
曹宏威博士表示，確有實際需要設立有關機制，但應考慮設立配額，避免大量申請造成財政負擔。

70.
楊祥利先生表示，建議機制已規定有關活動如未能獲得「地區節資助計劃」的資助，區議會撥款將自動撤消，因此區議會撥款的意義是支持有關團體申請「地區節資助計劃」，財政負擔應不會很大。

71.
秘書回應何厚祥先生詢問時表示，申請團體必須遵守區議會的有關撥款程序及規則，而由康樂及文化務署贊助的開支項目則應按康樂及文化務署的規則進行。

72.
林康華先生表示，「地區節資助計劃」的申請程序與臨時區域市政局時相同，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已建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考慮修訂有關程序，方便地區團體申請有關計劃。根據現時的程序，申請有關計劃的活動必須得到區議會的資助，即使是象徵式的資助亦然。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最近才開始接受地區團體申請有關計劃，但區議會的撥款工作已完成，因此區議會有需要特別考慮地區團體的撥款申請，以協助他們申請有關計劃。申請「地區節資助計劃」的活動一般開支較大，較少是數千元的活動，而有關計劃最多只贊助一半開支，區議會的撥款也只是象徵性，有關團體需自行籌集其餘的資金。地區團體的撥款申請主要將由文化、體育及社區發展委員會負責審批。

73.
委員會通過副主席的建議把建議機制第(3)項的「將由有關委員會以傳閱方式通過」修訂為「可由有關委員會以傳閱方式通過」，並通過推薦有關機制給區議會考慮。

(廖韻兒女士於此時離開)

VII.
工作小組報告

(文書FGA 24/2000)


74.
委員知悉公共關係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並通過其新增成員的名單(陳麗英女士)。
VIII.
下次會議日期

75.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將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星期一)下時二時三十分在沙田區議會會議室舉行。

76.
會議於下午四時三十四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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